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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申请受理对象：全日制普通本
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
（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
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正式录取，
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
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
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
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等教育阶段符合条
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的、在学生
入学前户籍所在区（市）办理的助学贷
款，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
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
额度不超过12000元，且不低于1000元。

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
过 16000元，且不低于 1000元。助学贷
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
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记者了解到，自 2007年开展助学贷
款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在十堰市累计发
放助学贷款 14.71亿元，惠及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20.43万人次。

在申请办理助学贷款前，市教育局
学生资助科提醒广大学子：一切声称交
钱就可以通过“特殊关系”获得国家助
学贷款或国家助学金的，肯定是骗
局。所有资助项目申请审批过程都是
公开、透明的，不存在暗箱操作。所有
资助项目学校及其它任何机构、个人
不收取任何费用。

今年，我市现场受理和远程受
理的时间统一为 7月 17日至 9月 8
日期间的工作日。

续贷远程办理方式：登录国家
开 发 银 行 生 源 地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信 息 系 统 （https://sls.cdb.com.
cn/），更新个人及共同借款人相
关信息，点击“申请贷款”，提交
本 人 续 贷 声 明 。 借 款 学 生 远 程
提交续贷申请后，5 个工作日内
等 待 县 级 资 助 中 心 进 行 审 查 确
认，国家开发银行将发送回执验
证短信（如 超 过 5 个 工 作 日 ，或
者 至 返 校 前 仍 然 未 收 到 回 执 验
证 短 信 ，可 以 联 系 县 级 资 助 中
心）。学生到高校报到时，可持
回 执 验 证 短 信 到 高 校 资 助 部 门
进行回执确认。

续贷现场办理方式：登录国家
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息

系统，更新个人及共同借款人相关
信息，再提出续贷申请。按照系统
提示填写续贷声明后，打印《申请
表》并签字。借款学生或共同借
款人的任何一方携带本人身份证
原件、《申请表》前往贷款办理现
场。经审核同意后由县级资助中
心经办人指导到场的一方（借 款
学 生 或 共 同 借 款 人）使用手写板
签订电子合同并分别签署借款学
生和共同借款人姓名（须 在 代 签
处 注 明 代 签 人）。打印借款合同
副本和《受理证明》（附 有“ 校 验
码 ”）交给学生。学生持《受理证
明》找高校资助部门工作人员进行
回执确认。

新贷学生办理方式：登录国家
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息
系统，填写《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从系统导

出并打印（未通过预申请学生同时
在系统内导出并打印《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表》），填写并签字（不
需要认定单位出具认定意见和加盖
公章）。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双
方携申请材料共同到县级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办理。经现场审核同意
后，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指导借
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使用手写板签
订电子合同，并打印合同副本和
《受理证明》（附有“校验码”）交给
学生。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必须
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严禁由其他人
代替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订借
款合同。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提醒，所有
学生办理贷款时所签电子合同为预
签贷款合同。预签合同未经国家开
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审批同意，不能
获得贷款。

本专科生贷款
不超过12000元

每人每年最高16000元

我市助学贷款开始受理了

7月 21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十堰市 2023年

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申请受理工作即日起启

动，至 9月 8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结束。本专科生贷款

不超过 12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不超过 16000 元。

■记者 张贞林 实习生 王昱林

单位名称
十堰市教育局资助科

茅箭区学生资助中心

张湾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十堰经开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郧阳区学生资助中心

郧西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竹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竹溪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房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丹江口市学生资助中心

武当山特区学生资助中心

咨询电话
0719-8699876
0719-8680329
0719-8619660
0719-8319892
0719-7221851
0719-6208828
0719-4220101
0719-2731154
0719-3560169

0719-5232641

0719-5669862

地 址
十堰市北京北路 72号 803室（十堰市教育局）

十堰市人民中路 12号（茅箭区教育局）

十堰市车城路 52号(张湾区教育局 1楼 106室）

十堰市白浪中路 88号文教卫局 7001室
郧阳区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办贷大厅（区实验中学校园内）

郧西县南正街 212号（县教育局院内）

竹山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大厅（县教育局原办公楼一楼）

竹溪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县教育局对面教育宾馆一楼）

房县市民之家办事大厅助学综合服务窗口(诗经文化广场）

丹江口市学生资助中心（市教育局后院内）0719-5232641
六里坪镇中心学校：0719-5713338 13997855168（魏老师）

习家店镇中学：0719-5757723 13797854398（袁老师）

武当山特区杨家畈中心小学（武当山特区杨家畈村 3组）

即日起接受申请受理

“我和堂哥拿到同一所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非常开心。”7 月 22
日，十堰高级职业学校 23级新生小
李说。当日，1100多名学生在家长
的陪伴下，顺利入校报到。

当日 8 时 30 分，家长和学生
们凭考生分数条、准考证或身份
证进入十堰高级职业学校。学校
成立新生报名工作专班，设立新
生报名与综合协调组、后勤服务
与收费组、幼儿保育（学前教育专
业方向）专业面试组等。新生报
名登记工作台设在配有制冷设备
的文体中心，室内温度适宜，学生

根据流程操作，通过核实投档录
取信息和考分信息，在老师的指
导下选好专业，完成缴费和信息
汇总等工作，顺利领取了录取通
知书。

“学校环境优美，师资力量雄
厚，感觉是一所充满活力的校园。
我身边很多学姐学长都在这里上
学，我也打算选择学前教育专业。”
来自竹溪县向坝乡中心学校的新
生范琳琳说。

为确保今年迎新工作顺利开
展，学校提前开会，成立工作领导
小组，对相关工作进行周密部署。
同时，安排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新
生报名工作，展现了学生的新时代
志愿风采。

连日来，市五堰小学组织、督促
全体教师登录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参加暑期研修学习，强化师
自身德师风建设。

全体教师学习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师德典型引领》和《新时代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课程，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本次研修，以线上学习、累计学
时的形式激发老师们参与学习的兴
趣和主动性，力求使培训效果落到
实处，将师德课程学习转化成师德
实践。 通讯员 李凯

五堰小学

师德学习促提升
■文/记者 宋雅璐
图/见习记者 刘俊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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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高级职业学校：

1100余名新生顺利报到

学生顺利领取录取通知书。


